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
（2021年度）

项目主管部门（公章）： 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名称 拥军优属 项目金额 1463900
主管部门 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 实施单位 深圳市坪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

项目资
金

（元）

年初预算数（A） 全年预算数(B)
全年执行数

(C)
分值

执行率
(C/B)

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 1726900.00 1463900.00 1434361.39 10 97.98% 9.80 
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 1726900.00 1463900.00 1434361.39 — 97.98% —

上年结转资金 — —
其他资金 — —

年度总
体目标

预期目标 *实际完成情况

1.通过项目支出，实现我区重点优抚对象医疗补助、进疆进藏等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、优秀士
兵奖励金、春节（八一）及烈士纪念日慰问费、部队慰问、烈士纪念设施维护费用、双拥主
题活动等费用落实率达到90%以上；
2.进一步提升了我区双拥优抚工作品质。

1.通过项目支出，实现我区重点优抚对象中一至六
级残疾军人医疗补助、新疆、西藏和高原、艰苦
、边远等服役地区义务兵家庭优待金、优秀士兵
一次性优待金、春节（八一）部队慰问、烈士纪
念设施维护费用、双拥主题活动等费用落实率达
到90%以上；
2.我区双拥优抚工作品质进一步提升。

年度绩
效指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*实际完成值 *分值 *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
及改进措施

产出指标
（50分）

数量指标

为一至六级伤残军人提供体检及医疗补助 不少于3人 3人 2 2
开展送医送药活动场次 不少于1次 1次 2 2
开展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次数 不少于1次 1次 3 3

享受优抚待遇相关人数 不少于1人 60人 4 4

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场次 不少于1次 1场 2 2

为驻区部队官兵提供医疗补助 ＞100人 80人 0.5 0
驻区部队官兵在疫
情期间实行封闭式
管理，前往医院就
诊人数骤减少

质量指标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专项医疗补助支付率 不低于75% 100% 2 2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 医疗保健费用支付率 不低于75% 100% 2 2
送医送药活动开展率 不低于90% 100% 2 2

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经费使用合规性 100%符合规定 100% 2 2

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合规性 100%符合规定 100% 2 2
优秀义务兵一次性优待金发放合规性 100%符合规定 100% 2 2
烈士纪念活动开展率 不低于90% 100% 2 2
驻区部队官兵医疗补助落实率 >90% 100% 2 2

时效指标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专项医疗补助支付及时性 7月前 6月 2 2

一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健费用支付及时性 11月前 2022年2月 0.5 0

因市保健办年底提
供开户行信息有
误，故2021年底
结账前未成功支
付，此项费用于
2022年再次支付
成功

送医送药活动开展及时性 10月前 10月 2 2
重点优抚对象短期疗养活动及时性 11月前 10月 2 2
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及时性 7月前 6月 2 2
优秀义务兵一次性优待金发放及时性 7月前 6月 2 2
烈士纪念活动开展及时性 11月前 9月30日 4 4
双拥活动完成时间 12月份前完成 12月 2 2

成本指标 年度预算控制数内 控制在预算范
围内

控制在预算范
围内 4 4

效益指标
（40分）

经济效益指标

社会效益指标
重点优抚对象的服务水平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0 10

我区拥军优属服务品质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0 10

生态效益指标

满意度指标

重点优抚对象满意度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0 10

我区双拥工作质量 持续提升 持续提升 10 10

绩效指标总分 98.79822 —
项目评分总计 98.79822

填报说明：
1.请根据年初设定绩效指标填写“三级指标”、“年度指标值”单元格内容。加*号的为必填项。
2.三级指标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删增行。
3.【得分】要小于等于同一行的【分值】。
4.三级指标的分值加总要等于其一级指标的分值。
5.以上表格除“产出指标”、“效益指标”可根据需要进行删增行外，其他格式及单元格设定公式不允许修改。


